
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民小學 學生紙筆測驗規則 
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27日本校學生成績評量會議通過 

一、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民小學學生參加考試（以下簡稱考生），除另有規定外，須

遵守本規則之規定，並服從監考老師之督導。 

二、學生座位請單排坐，不宜小組坐、併排坐、馬蹄形……等，由監考老師掌握考場

秩序。 

三、考試科目、時間，均以本校教務處排定之日程為準，請導師轉知考生，考生務必

遵守。 

四、應考資格：於考試開始後進入教室之考生，不延長考試時間。考試時間為 40分

鐘之科目，不得提前交卷及離開教室。考試時間為 50分鐘之科目，考試開始後

至少 40分鐘，才得交卷並離開教室。未依規定離開教室者，由監考老師告知任

課老師，由該科任課老師視情節酌減分數。 

五、考生參加定期評量紙筆測驗，須遵守考場規則： 

(一)考試開始前： 

1、考試科目相關之教材，請收進書包、抽屜或放在置物櫃。 

2、考試文具請在考試前準備齊全，不得在考試時向他人借用。 

3、桌墊下不得放置任何紙張、物品。 

4、須將手機、穿戴式裝置（智慧型手錶、智慧型手環、耳機…等）、計算

機、MP3、MP4…等，具有傳輸、通訊、錄影、照相、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

之用品關機，並放置班級指定位置，不得帶/戴在身上。於考試期間發出

聲響或影響試場秩序者，由監考老師告知任課老師，由該科任課老師視情

節酌減分數。 

(二)考試進行中： 

1、考生領到試卷時，應隨即檢查試卷張數是否正確，如有疑問應先舉手，請

監考老師補正。 

2、試卷需確實寫上班級、座號、姓名。 

3、非考試必需之物品，不得於考試時取出。 

4、答案卷需用端正字體，由老師指定原子筆或鉛筆作答。 

5、考試過程中若有任何疑問或狀況，務必舉手告知監考老師酌情處理之，否

則視同放棄權益。 



6、考試時應保持身體面向正前方，不得任意轉頭。 

7、考試時有試卷或文具掉落，請舉手告知監考老師幫忙拾取。 

8、考試時應保持安靜，不得任意發言或製造噪音。 

9、考試時不得任意離開座位。 

10、若因病、因故（如廁等）須提前離座，須經監考老師同意後並交卷離

開，回到教室可繼續進行考試，但不可要求延長考試時間。 

(三)考試結束後： 

1、離開考場需將試卷交出。 

2、收卷時必須確認自己的答案交至監考老師手中。 

3、提前交卷者，應安靜離開教室，並不得於校園空間喧嘩。 

六、以上相關規定，若考生經制止仍不聽者，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。 

七、本規則經學生成績評量會議決議後，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